









恰政办发〔2024〕15号  


关于印发《乌恰县人民政府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单位：
为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加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管理，推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等规定，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乌恰县人民政府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印发你们，并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决策承办单位要认真组织实施，严格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，把握时间节点，确保按时完成。
二、目录实行动态管理，确需对目录进行调整的，决策承办单位要按照相关程序规定办理。
三、决策承办单位要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，做好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信息公开和政策解读等工作。

附件：《乌恰县人民政府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



2024年9月6日

	乌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9月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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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	乌恰县人民政府2024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	序号
	决策事项名称
	决策依据
	决策承办单位
	计划完成时间

	1
	乌恰新水网规划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《节约用水条例》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》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《城市供水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》《国务院关于全国水土保持规划（2015-2030年）》《水行政处罚实施办法》《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》。
	乌恰县水利局
	2024年12月

	2
	乌恰县公租房管理办法
	[bookmark: _GoBack]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（2023年）
第八十二条 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：
（一）为执行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；
（二）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。
除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事项外，其他事项国家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设区的市、自治州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，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规。在国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生效后，地方性法规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相抵触的规定无效，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。
设区的市、自治州根据本条第一款、第二款制定地方性法规，限于本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事项。
制定地方性法规，对上位法已经明确规定的内容，一般不作重复性规定。
	乌恰县住建局
	2024年12月

	3
	克州乌恰县自来水厂改扩建工程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《节约用水条例》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》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《城市供水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》《国务院关于全国水土保持规划（2015-2030年）》《水行政处罚实施办法》《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》
	乌恰县住建局
	2024年11月

	4
	克州乌恰县供水管网改造项目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《节约用水条例》《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》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《城市供水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》《国务院关于全国水土保持规划（2015-2030年）》《水行政处罚实施办法》《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》
	乌恰县住建局
	2024年12月

	5
	克州乌恰县城区市政道路改造项目
	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（2019年）
第七条 县级以上城市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市政工程、城市规划、公安交通等部门，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城市道路发展规划。
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道路发展规划，制定城市道路年度建设计划，经城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八条 城市道路建设资金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采取政府投资、集资、国内外贷款、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、发行债券等多种渠道筹集。
	乌恰县住建局
	2024年12月



